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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系统概述 

随着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包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内的我

国专利申请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。然而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一直存在着简要说明

填写不规范，审查工作中对数据的利用识别率低等问题。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对外

观设计专利审查工作提出的要求，提高电子申请文件的规范性，进一步提高审查

质量和审查效率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于近期开发了外观设计专利智能辅助审查系

统，同时升级了电子申请客户端。本手册将升级后提交外观设计专利电子申请方

面的业务调整和操作变化说明如下（如无特别说明，本手册中后续提到的专利申

请均指外观设计专利电子申请）： 

2 操作说明 

2.1 外观新申请办理 

在进行新申请文件编辑时，电子申请客户端（简称 CPC）采用了引导式填写，

用户需要按照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、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、外观设计简要说明的

顺序依次进行编辑并保存。 

2.1.1 外观专利请求书 

1、编辑“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”。点击电子申请编辑器页面上方工具

栏中黄色的【表格向导功能键】，如图 1所示，在下拉列表中选择【编辑产品名

称】，弹出编辑外观产品名称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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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

在页面中，在【产品名称】栏位，可手动输入‘产品名称’系统会根据所输

入的名称筛选出相似的产品名称供用户选择，括号内可编写产品名称需要添加的

产品备注内容，如不需要系统选择，可在请求书页面【产品名称】栏位直接手动

输入需要的产品名称。如图 2 所示。 

 

图 2 

2、编辑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第 16栏“相似设计”、第 17 栏“成套产品”

时，如该外观设计申请需要填写相似设计则需要在 16栏位勾选“相似设计”，

并填写其所包含的项数；如该外观设计申请需要填写套产品则需要在 17栏位勾

选“成套产品”，并填写其所包含的项数。“相似设计”和“成套产品”不可同

时选择，如图 3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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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

3、将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的其它必要信息填写完毕后保存。 

2.1.2 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

1、点击电子申请编辑器工具栏中的【编辑图片或照片】，如图 4 所示。在

弹出页面上选择需要上传的图片位置，并选择视图名称，进行添加。如图 5所示。 

 

图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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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

视图名称可在下拉选项中选择，也可自行编辑。视图名称包括：主视图、后

视图、左视图、右视图、俯视图、仰视图、立体图、状态图、参考图、展开图、

剖面图、剖视图、变化图、分解图、放大图；如需要命名相似设计、成套产品、

组件、件时，可直接加到视图名称里且视图可加数字进行排序。视图名称不能重

复，添加完成后保存。 

2.1.3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

1、“外观设计名称”、“产品用途”、“设计要点”页面为必填，其中“外

观设计名称”与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中的产品名称自动同步，如图 6、图 7、图

8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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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

 

图 7 

 

    图 8 

 

2、“设计要点”页面中，需要在四个选项中选择一项：如选择“在于以下

要素或要素结合”，则“形状”、“图案”和“色彩”中至少选择一项，需要注

意的是，不可以只选择“色彩”，且选择“色彩”后，需一起勾选“请求保护的

外观设计包含色彩”；如选择“在于产品部位”，需要填写具体的产品部位；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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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在于视图”，需要填写具体的视图名称；如选择“其他”，需要填写完整

的其他信息。“最能表现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”为必填项，填写的视图名称必

须和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里的一幅图一致。如图 9所示。  

 

图 9 

3、“省略视图”页面中，如有省略的视图，编辑“省略视图”和“省略原

因”，点击“添加”即可添加一条新的省略视图信息，可以多次添加。如图 10

所示。填写时注意，省略视图名称不能是图片或照片中的视图名称。  

 

图 10 

4、“指定基本设计”页面中，如请求书中选择了“相似设计”并填写了项

数，则“指定基本设计”为必填，填写内容需与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中一致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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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项目根据需要填写或选择。如图 11所示。 

 

图 11 

5、“包含图形用户界面”页面中，如需要填写包含图形界面的内容，“界

面用途”为必填；如涉及到 GUI 产品或产品名称中有 “界面/用途/用于/具有”

时，“界面用途”为必填。如图 12所示。  

 

图 12 

6、其他页面的信息根据需要进行填写。如图 13所示。 

图 13 

7、以上页面填写完成后需点击“预览”，电子申请客户端将自动合成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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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内容为完整的外观设计简要说明，如图 14所示。如果简要说明的描述字数

达到 400 字系统给出案件精简提示性语句，可根据案件需要精简或保存，如图

15所示。退出前注意保存已填写内容。 

 

图 14 

 

    图 15 

另外，在进行中间文件的提交和答复通知书时，电子申请客户端 CPC的操作

没有变化，用户可以按照原来的操作步骤进行提交。 


